
 

 

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的 2 0 個 最 常 見 問 題  

問 1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且 與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( O R F S )的 協 議 ？  

問 2：  哪 些 類 別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可 採 用 O R F S？  

問 3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？  

問 4：  如 何 計 算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中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 

問 5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( D B A )？  

問 6：  如 何 釐 定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 的 財 務 利 益 ？  

問 7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？  

問 8：  當 事 人 可 否 在 同 一 事 宜 中 與 其 代 表 律 師 訂 立 按 損 害 賠 償 收

費 協 議，又 與 其 代 表 大 律 師 訂 立 一 份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

協 議 ， 並 參 照 同 一 財 務 利 益 計 算 D B A 費 用 ？  

問 9： 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是 否 適 用 於 參 與 以 香 港 為 仲 裁 地 的 仲 裁 案

件 的 外 地 律 師 ？  

問 1 0： O R F S 協 議 須 述 明 哪 些 事 項 ？  

問 1 1： 在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前 ， 律 師 須 向 當 事 人 提 供 甚 麼 資 料 ？  

問 1 2： 大 律 師 可 以 直 接 與 當 事 人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嗎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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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 3︰ 何 時 須 支 付 O R F S 協 議 下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在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，律 師 是 否 只 會 在 當 事 人

收 到 財 務 利 益 後 才 獲 付 D B A 費 用 ？  

問 1 4： 如 何 支 付 O R F S 協 議 下 的 代 墊 付 費 用 ？  

問 1 5： O R F S 協 議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否 在 仲 裁 事 宜 終 結 前 終 止 協 議 ？  

問 1 6： 如 O R F S 協 議 提 早 終 止 ， 如 何 計 算 尚 未 支 付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 

問 1 7：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是 否 須 予 披 露 ？  

問 1 8： 如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提 早 終 止 ， 是 否 須 予 披 露 ？  

問 1 9︰ 須 支 付 仲 裁 費 用 方 是 否 有 責 任 承 擔 可 取 得 仲 裁 費 用 方 與 其

律 師 所 訂 立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下 的 成 功 收 費 ？  

問 2 0︰ 在 涉 及 O R F S 協 議 的 仲 裁 中 ， 仲 裁 庭 可 頒 發 甚 麼 訟 費 命 令 ？  

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、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及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的 示 例  

問 1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且 與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( O R F S )的 協 議 ？  

答 1：  O R F S 協 議 指 以 下 任 何 一 類 由 當 事 人 與 其 律 師 訂 立 的 協 議 ：  

( a ) 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(見 問 3 )；  

( b ) 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(見 問 5 )；  

( c ) 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(見 問 7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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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，香 港 容 許 三 類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

協 議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O R F S 協 議 為 當 事 人 及 其 律 師 提 供 更 多 在

與 仲 裁 事 宜 的 結 果 無 關 的 常 規 收 費 安 排 以 外 的 彈 性 資 金 選

項 ， 供 他 們 議 定 基 於 仲 裁 事 宜 的 結 果 的 收 費 安 排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B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2：  哪 些 類 別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可 採 用 O R F S？  

答 2：  O R F S 適 用 於 仲 裁 程 序 及 相 關 的 法 院 及 調 解 程 序 ， 包 括 《 仲

裁 條 例 》 （ 第  6 0 9  章 ） 所 指 的 任 何 香 港 法 院 程 序 ， 例 如 就

仲 裁 程 序 向 法 院 申 請 下 令 採 取 臨 時 措 施，及 撤 銷 或 強 制 執 行

仲 裁 裁 決 的 申 請 。  

然 而，如 一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有 任 何 部 分 是 關 於 人 身 傷

害 申 索 ， 該 部 分 屬 無 效 且 不 可 強 制 執 行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A 及 9 8 Z L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3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？  

答 3：  在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中 ， 只 有 在 當 事 人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“成

果 ”的 情 況 下 ， 律 師 方 可 就 該 事 宜 收 取 成 功 收 費 。 訂 立 按 條

件 收 費 協 議 的 各 方 (即 當 事 人 和 律 師 )， 一 般 經 商 議 後 會 採 用

“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費 ”或 “不 成 功 、 低 收 費 ”的 安 排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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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，當 事 人 及 其 律 師 必 須 議 定 並 在 該 協 議

中 述 明 哪 種 情 況 構 成 在 該 事 宜 中 取 得 “成 果 ”。  

(見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C 條 及《 仲 裁 (與

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4 ( 1 ) ( c ) ( i )

條 ；  

見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4：  如 何 計 算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中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 

答 4：  成 功 收 費 是 參 照 基 準 收 費 而 定 的 費 用。基 準 收 費 是 指 律 師 在

若 沒 有 和 當 事 人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會 向 當 事 人 收 取 的

費 用。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通 常 屬 “不 成 功、不 收 費 ”或 “不 成 功 、

低 收 費 ”的 安 排 。  

提 升 元 素 (即 基 準 收 費 和 取 得 “成 果 ”時 的 應 付 費 用 的 差 距 )不

應 超 過 基 準 收 費 的 1 0 0 %。  

(見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C 條 及《 仲 裁 (與

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4 條 ；  

見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的 示 例 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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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( D B A )？  

答 5：  在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，律 師 與 當 事 人 約 定，只 有 在 當 事

人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，律 師 方 可 就 該 事 宜

收 取 費 用。該 筆 費 用 稱 為 D B A 費 用 (當 事 人 是 否 仍 需 支 付 代

墊 付 費 用、訟 費 及 非 律 師 收 費，則 視 乎 協 議 而 定 (見 問 1 4 ) )。

D B A 費 用 是 參 照 當 事 人 在 該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財 務 利 益 而 計

算 。 協 議 必 須 述 明 財 務 利 益 及 D B A 費 用 的 計 算 基 準 。 按 損

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是 一 種 “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費 ”的 安 排 。  

就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而 言 ， 香 港 法 律 採 用 “ 成 功 收 費 ” 模

式，意 即 律 師 亦 會 收 取 任 何 可 向 該 事 宜 中 其 他 各 方 追 討 的 費

用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D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6：  如 何 釐 定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 的 財 務 利 益 ？  

答 6：  財 務 利 益 指 任 何 金 錢 或 金 錢 的 等 值，但 不 包 括 ( i )任 何 就 律 師

費 用 判 給 的 款 項 ； 以 及 ( i i )任 何 就 開 支 判 給 的 款 項 。 財 務 利

益 一 詞 定 義 甚 廣 ， 當 事 人 和 律 師 可 以 靈 活 應 用 。  

D B A 費 用 不 得 超 過 當 事 人 所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5 0 %。 根 據 “成 功

收 費 ”模 式 (見 問 5 )，D B A 費 用 是 在 任 何 可 向 仲 裁 事 宜 中 其 他

各 方 追 討 的 費 用 以 外 須 額 外 支 付 的 費 用 。  

(見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A 條 及《 仲 裁 (與

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5 ( a )條 ；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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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7：  何 謂 關 乎 仲 裁 的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？  

答 7：  在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，律 師 會 就 仲 裁 事 宜 收 取 以

下 費 用 ：  

( a )  在 當 事 人 在 該 事 宜 中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，律 師 會 收

取 參 照 該 財 務 利 益 而 計 算 的 費 用 ( D B A 費 用 )； 以 及  

( b )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，律 師 都 會 收 取 在 該 事 宜 期 間 為 當 事 人 所

提 供 法 律 服 務 的 費 用 ， 不 論 該 費 用 是 否 按 折 扣 計 算 。  

有 別 於 純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，即 使 當 事 人 在 該 事 宜 中 未 能

取 得 任 何 財 務 利 益，律 師 仍 可 收 取 在 該 事 宜 期 間 所 提 供 法 律

服 務 的 部 分 費 用 。  

根 據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，當 事 人 如 最 終 並 無 在 仲 裁

事 宜 中 取 得 財 務 利 益，當 事 人 無 須 向 其 律 師 支 付 超 過 5 0 %的

不 可 追 討 的 訟 費 。 “不 可 追 討 的 訟 費 ”  是 指 律 師 的 基 準 收 費

的 任 何 部 分，而 該 部 分 是 不 可 向 有 關 仲 裁 的 任 何 其 他 一 方 追

討 的。這 也 意 味 着 律 師 可 能 須 向 其 當 事 人 償 還 部 分 在 仲 裁 事

宜 整 個 過 程 中 已 收 取 的 費 用 。  

如 當 事 人 確 實 取 得 財 務 利 益，但 由 之 衍 生 的 D B A 費 用 (見 問

5 ) 少 於 在 沒 有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 須 支 付 的 不 可 追 討 的

訟 費 的 5 0 % ( “上 限 款 額 ” )， 則 律 師 可 選 擇 保 留 該 上 限 款 額 。

這 項 原 則 旨 在 應 對 以 下 異 常 情 況：與 當 事 人 訂 立 混 合 式 按 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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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律 師 在 當 事 人 未 能 從 申 索 中 取 得 財 務 利

益 時 所 收 取 的 費 用，可 能 比 該 律 師 在 當 事 人 只 取 得 少 量 財 務

利 益 時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更 多 。  

(見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E 條 及《 仲 裁 (與

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第 6 條 ；  

見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示 例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8：  當 事 人 可 否 在 同 一 事 宜 中 與 其 代 表 律 師 訂 立 按 損 害 賠 償 收

費 協 議，又 與 其 代 表 大 律 師 訂 立 一 份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

協 議 ， 並 參 照 同 一 財 務 利 益 計 算 D B A 費 用 ？  

答 8：  可 以。當 事 人 可 參 照 仲 裁 事 宜 的 同 一 財 務 利 益 訂 立 兩 份 或 多

份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及 ／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。然 而，當 事 人 根 據 在 任 何 特 定 時 間 存 續 的 所 有 按 損 害 賠

償 收 費 協 議 及 ／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須 支 付 的

D B A 費 用 總 額 ， 不 得 超 過 該 同 一 財 務 利 益 的 5 0 %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7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57099711332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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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9： 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是 否 適 用 於 參 與 以 香 港 為 仲 裁 地 的 仲 裁 案

件 的 外 地 或 離 岸 律 師 ？  

答 9：  適 用。參 與 以 香 港 為 仲 裁 地 的 仲 裁 案 件 的 外 地 或 離 岸 律 師 會

受 香 港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制 度 規 限，也 須 受 其 考 取 執 業 資 格

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有 關 規 例 所 規 限 。  

  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I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0： O R F S 協 議 須 述 明 哪 些 事 項 ？  

答 1 0︰ O R F S 協 議 (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、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或 混 合 式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) 須 以 書 面 訂 立 ， 由 律 師 及 當 事 人 簽

署 ， 並 必 須 ：  

˙ 述 明 協 議 所 關 乎 的 事 宜  

˙ 述 明 在 哪 些 情 況 下 須 支 付 律 師 的 收 費 及 開 支  

˙ 述 明 律 師 已 告 知 當 事 人 有 權 在 訂 立 該 協 議 前 尋 求 獨 立

法 律 意 見  

˙  提 供 當 事 人 不 少 於 7 日 的 冷 靜 期 ， 讓 當 事 人 在 冷 靜 期 內

可 以 書 面 通 知 終 止 該 協 議 ， 而 無 須 為 此 招 致 法 律 責 任  

˙  確 認 代 墊 付 費 用 (例 如 大 律 師 收 費 )是 否 在 不 論 該 事 宜 結

果 如 何 都 須 由 當 事 人 支 付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57099711332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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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 述 明 該 協 議 在 該 事 宜 終 結 前 可 予 終 止 的 理 由  

˙ 在 提 前 終 止 該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， 提 供 當 事 人 須 支 付 律 師 費

用 的 替 代 基 準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條 )  

除 上 述 適 用 於 全 部 三 類 O R F S 協 議 的 一 般 規 定 外，協 議 亦 須

相 應 涵 蓋 以 下 有 關 指 定 類 型 的 O R F S 的 資 料 ：  

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 

  哪 些 情 況 構 成 在 仲 裁 事 宜 中 取 得 成 果  

  成 功 收 費 的 計 算 基 準  

  當 事 人 須 在 何 時 支 付 成 功 收 費  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及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 

  協 議 所 關 乎 的 財 務 利 益  

  D B A 費 用 的 計 算 基 準 (不 能 超 過 財 務 利 益 的 5 0 % )  

  當 事 人 須 在 何 時 支 付 D B A 費 用  

  大 律 師 收 費 會 否 視 作 D B A 費 用 的 一 部 分 ， 還 是 被 視 作

D B A 費 用 以 外 的 額 外 收 費  

就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而 言 的 指 定 資 料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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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 律 師 在 仲 裁 事 宜 期 間 提 供 法 律 服 務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

  律 師 的 基 準 收 費  

  訂 明 在 未 能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 ， 當 事 人 只 須 向 律 師

支 付 不 超 過 5 0 %的 不 可 追 討 的 訟 費  

  訂 明 在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 ， 如 D B A 費 用 少 於 當 事

人 在 沒 有 取 得 財 務 利 益 的 情 況 下 所 須 支 付 的 不 可 追 討

的 訟 費 (上 限 款 額 )， 則 律 師 可 選 擇 保 留 該 上 限 款 額  

O R F S 協 議 必 須 符 合 上 述 所 有 規 定 ， 方 為 有 效 並 可 強 制 執

行 。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的 各 方 亦 可 在 協 議 中 加 入 爭 議 解 決 條

款 ， 以 確 定 如 何 解 決 關 乎 該 協 議 的 爭 議 。  

(見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K 條 ， 以 及《 仲

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(第 6 0 9 D 章 )第 4、5  及

6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1： 在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前 ， 律 師 須 向 當 事 人 提 供 甚 麼 資 料 ？  

答 1 1︰ 在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前，律 師 須 以 清 晰 易 明 的 語 文 向 當 事 人 提

供 下 列 各 項 的 資 料 ：  

  O R F S 協 議 的 性 質 及 運 作 ， 包 括 《 規 則 》 第 3 至 6  條 所

載 的 資 料 (見 問 1 0 )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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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， 《 規 則 》 第 7 條 的 規 定 (見 問 8 )  

  述 明 當 事 人 有 權 在 訂 立 有 關 協 議 前 尋 求 獨 立 法 律 意 見  

  述 明 當 事 人 未 必 能 從 有 關 仲 裁 的 其 他 各 方 追 討《 仲 裁 條

例 》 第 9 8 Z U ( 3 )條 指 明 的 費 用 (見 問 1 9 )  

  述 明 有 關 仲 裁 庭 可 能 命 令 當 事 人 向 另 一 方 支 付《 仲 裁 條

例 》 第 9 8 Z U ( 4 )條 所 述 的 費 用 (見 問 2 0 )  

律 師 與 當 事 人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前，須 確 保 當 事 人 簽 署 確 認 其

已 收 到 和 明 白 上 述 資 料 ， 並 註 明 確 認 日 期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8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2： 大 律 師 可 以 直 接 與 當 事 人 訂 立 O R F S 協 議 嗎 ？  

答 1 2： 由 2 0 2 2 年 1 2 月 1 6 日 起 ，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《 行 為

守 則 》 容 許 大 律 師 直 接 與 當 事 人 商 議 和 訂 立 關 乎 仲 裁 的

O R F S 協 議 ， 以 及 根 據 有 關 O R F S 協 議 接 受 委 聘 或 延 聘 以 提

供 法 律 服 務 。  

(見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《 行 為 守 則 》 第 1 3 A . 3 段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hkba.org/zh-hant/content/code-condu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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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 3︰ 何 時 須 支 付 O R F S 協 議 下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在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中，律 師 是 否 只 會 在 當 事 人

收 到 財 務 利 益 後 才 獲 付 D B A 費 用 ？  

答 1 3︰ O R F S 協 議 (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、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或 混 合 式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)必 須 述 明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須 支 付 律 師 的

收 費 及 開 支 或 其 任 何 部 分。當 事 人 及 律 師 應 清 晰 明 確 地 就 此

達 成 共 識 。  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或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須 按 照

指 定 條 款 述 明 當 事 人 須 在 何 時 向 律 師 支 付 D B A 費 用 (有 關

D B A 費 用 見 問 1 0 )。 當 事 人 及 其 律 師 可 以 議 定 ， 仲 裁 裁 決 或

命 令 一 旦 發 出 ， 而 該 項 裁 決 或 命 令 頒 下 的 結 果 (並 包 括 判 給

濟 助 )構 成 當 事 人 與 其 律 師 的 協 議 中 所 訂 明 的 “財 務 利 益 ”，

當 事 人 即 須 支 付 D B A 費 用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i i )及 5 ( b ) ( i i i )條，以 及《 仲 裁 條 例 》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

部 第 9 8 Z A 條 對 “財 務 利 益 ”及 “金 錢 或 金 錢 的 等 值 ”的 定 義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4： 如 何 支 付 O R F S 協 議 下 的 代 墊 付 費 用 ？  

答 1 4： O R F S 協 議 須 述 明 代 墊 付 費 用 (包 括 大 律 師 收 費 )是 否 在 不 論

該 事 宜 結 果 如 何 都 須 由 當 事 人 支 付。當 事 人 及 其 律 師 可 自 行

協 商 和 議 定 這 方 面 的 條 款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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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)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5： O R F S 協 議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否 在 仲 裁 事 宜 終 結 前 終 止 協 議 ？  

答 1 5： O R F S 協 議 須 以 明 文 述 明 當 事 人 可 在 訂 立 該 協 議 的 日 期 後 不

少 於 7 日 的 冷 靜 期 內，以 書 面 通 知 終 止 該 協 議 而 無 須 為 此 招

致 法 律 責 任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i v )條 )  

該 協 議 也 須 述 明 當 事 人 及 ／ 或 其 律 師 在 仲 裁 事 宜 終 結 前 可

據 以 終 止 協 議 的 理 由 (須 由 雙 方 協 商 和 議 定 )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i )條 )  

協 議 的 任 何 一 方 如 合 理 地 相 信 另 一 方 ( i ) 曾 實 質 違 反 該 協

議 ； 或 ( i i )曾 作 出 或 正 在 作 出 不 合 理 行 為 ， 可 終 止 該 協 議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9 條 )   

回 到 頂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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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 6： 如 O R F S 協 議 提 早 終 止 ， 如 何 計 算 尚 未 支 付 的 法 律 費 用 ？  

答 1 6： O R F S 協 議 須 述 明 如 提 早 終 止 協 議 ， 當 事 人 須 支 付 予 其 律 師

的 替 代 基 準，不 論 該 基 準 是 否 以 每 小 時 收 費 率 表 達。當 事 人

可 與 律 師 自 行 協 商 和 議 定 這 項 替 代 基 準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(與 仲 裁 結 果 有 關 的 收 費 架 構 )規 則 》 (第 6 0 9 D 章 )

第 3 ( b ) ( v i i )條 ) 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7：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是 否 須 予 披 露 ？  

答 1 7：律 師 如 與 其 當 事 人 訂 立 O R F S 協 議，須 以 書 面 把 以 下 事 項 通

知 仲 裁 的 其 他 每 一 方 及 仲 裁 機 構 ：  

( a )  已 訂 立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一 事 ； 以 及  

( b )  該 當 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。  

上 述 通 知 須 於 以 下 時 間 或 期 間 發 出 ：  

( a )  如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在 仲 裁 展 開 時 或 之 前 訂 立，該

通 知 須 在 仲 裁 展 開 時 發 出 ； 或  

( b )  如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在 仲 裁 展 開 之 後 訂 立，該 通 知

須 在 訂 立 協 議 後 的 1 5 日 內 發 出 。  

協 議 的 確 實 條 款 無 須 披 露 。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D!zh-Hant-HK?INDEX_CS=N&xpid=ID_1668756024738_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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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Q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8： 如 關 乎 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提 早 終 止 ， 是 否 須 予 披 露 ？  

答 1 8：如 O R F S 協 議 在 仲 裁 完 結 前 終 止，當 事 人 須 以 書 面 把 以 下 事

項 通 知 仲 裁 的 其 他 每 一 方 及 仲 裁 機 構 ：  

( a )  該 協 議 已 完 結 一 事 ； 以 及  

( b )  該 協 議 完 結 的 日 期 。  

上 述 通 知 須 在 該 O R F S 協 議 完 結 後 1 5 日 內 發 出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R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問 1 9︰  須支 付仲裁費 用 方 是 否 有 責 任 承 擔 可 取 得 仲 裁 費 用 方 與 其 律

師 所 訂 立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下 的 成 功 收 費 ？  

答 1 9︰ 除 非 仲 裁 庭 信 納 有 例 外 情 況，否 則 不 可 命 令 仲 裁 的 其 他 方 支

付 或 承 擔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下 的 成 功 收 費 (指 在 可 取 得 仲 裁 費

用 方 的 律 師 的 基 準 費 用 以 上 的 收 費 )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1 0 B 部 第 9 8 Z U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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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2 0︰ 在 涉 及 O R F S 協 議 的 仲 裁 中 ， 仲 裁 庭 可 頒 發 甚 麼 訟 費 命 令 ？  

答 2 0︰ 仲 裁 庭 有 廣 泛 酌 情 權，可 在 顧 及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後 作 出 判 給 仲

裁 程 序 費 用 的 裁 決 。  

在 涉 及 O R F S 協 議 的 仲 裁 中，仲 裁 庭 一 般 仍 然 保 留 這 種 廣 泛

酌 情 權。但 除 非 仲 裁 庭 信 納 有 例 外 情 況，否 則 不 可 命 令 付 款

的 一 方 向 收 款 的 一 方 支 付 以 下 費 用 ：  

 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下 的 成 功 收 費 (指 在 基 準 費 用 以 上 的 收

費 ， 見 問 1 9 )  

  法 律 開 支 保 險 的 保 費  

  超 過 一 般 收 費 的 任 何 部 分 ： 一 般 收 費 即 在 如 沒 有 關 乎 該

仲 裁 的 O R F S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， 該 律 師 有 權 向 有 關 一 方 收

取 的 收 費 。  

(見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7 4 及 9 8 Z U 條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、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及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

議 的 示 例  

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的 例 子 ：  

某 律 師 的 基 準 收 費 是 每 小 時 港 幣 4 , 0 0 0 元 。 他 ／ 她 可 與 當 事 人 訂 立

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， 訂 明 在 裁 決 中 取 得 全 部 尋 求 的 濟 助 為 仲 裁 事 宜 的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609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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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成 果 ”。該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可 採 用 “不 成 功、不 收 費 ”或 “不 成 功、低

收 費 ”的 安 排 。  

 “不 成 功 、 不 收 費 ”  “不 成 功 、 低 收 費 ”  

獲 得 有 利 裁 決  每 小 時 港 幣 6 , 0 0 0 元  

( 該 律 師 收 取 相 當 於

其 基 準 收 費 5 0 %的 額

外 費 用 。 )  

每 小 時 港 幣 6 , 0 0 0 元  

( 該 律 師 收 取 相 當 於

其 基 準 收 費 5 0 %的 額

外 費 用 。 )  

未 能 獲 得 有 利 裁 決  港 幣 0 元  

( 該 律 師 不 收 取 法 律

費 用 。 )  

每 小 時 港 幣 2 , 0 0 0 元  

( 該 律 師 收 取 其 基 準

收 費 半 價 的 費 用 。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例 子 ：  

律 師 認 為 該 仲 裁 事 宜 有 勝 算 ， 與 當 事 人 訂 立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，

訂 明 律 師 會 向 當 事 人 收 取 其 在 該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財 務 利 益 的 5 0 %  作

為 D B A 費 用 （ 財 務 利 益 指 獲 判 的 損 害 賠 償 ） ； 但 如 當 事 人 不 獲 判

給 損 害 賠 償，律 師 不 會 收 取 任 何 費 用 (即 “不 成 功、不 收 費 ”的 安 排 )。 

D B A 費 用  須 向 律 師 支 付 的

可 予 追 討 訟 費  
須向 律師支付 的費用總 額  

A .  當 事 人 獲 判 給 損 害 賠 償 港 幣 5 0 , 0 0 0 元 及  
由 另 一 方 支 付 的 可 予 追 討 訟 費 港 幣 7 , 0 0 0 元  

港 幣 5 0 , 0 0 0 元  x  5 0 %  港 幣 7 , 0 0 0 元  港 幣 3 2 , 0 0 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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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 港 幣 2 5 , 0 0 0 元  (律 師 會 收 取 D B A 費 用 和

可 予 追 討 的 訟 費 。 )  

B .  當 事 人 不 獲 判 給 損 害 賠 償 或 可 予 追 討 的 訟 費  

港 幣 0 元  港 幣 0 元  港 幣 0 元  

(律 師 不 會 收 取 任 何 D B A
費 用 或 可 予 追 討 的 訟

費 。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的 例 子 ：  

某 律 師 就 仲 裁 事 宜 的 基 準 收 費 為 港 幣 1 0 , 0 0 0 元。由 於 該 律 師 需 要 維

持現 金 流 ， 便 與 當 事 人 訂 立 混 合 式 按 損 害 賠 償 收 費 協 議 ， 同 意 在 法

律 程 序 期 間 向 當 事 人 收 取 基 準 收 費 折 減 5 0 % 的 費 用 ( 即 港 幣

5 , 0 0 0  元 )， 並 向 當 事 人 收 取 其 在 該 事 宜 中 取 得 的 財 務 利 益 的 4 0 %作

為 D B A 費 用 （ 財 務 利 益 指 獲 判 的 損 害 賠 償 ）。  

法 律 程 序 期

間 的 收 費  
D B A 費 用  須 向 律 師 支

付 的 可 予 追

討 訟 費  

須 向 律 師 支 付 的 費

用總 額  

A .  當 事 人 獲 判 給 損 害 賠 償 港 幣 5 0 , 0 0 0 元 及  
由 另 一 方 支 付 的 可 予 追 討 訟 費 港 幣 7 , 0 0 0 元  

港 幣 5 , 0 0 0 元  港幣 50 ,000 元

x  40%  =  
港幣 20 ,000 元  

港 幣 7 , 0 0 0 元  港 幣 2 7 , 0 0 0 元  

(律 師 會 收 取 D B A 費

用 和 可 予 追 討 的 訟

費。由 於 律 師 有 權 收

取 港 幣 7 , 0 0 0 元 作 為

可 予 追 討 的 訟 費，而

他 在 法 律 程 序 期 間

只 曾 向 當 事 人 收 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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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幣 5 , 0 0 0 元 ， 因 此

應 可 多 收 港 幣 2 , 0 0 0
元 作 為 可 予 追 討 的

訟 費 。 )  

B .  當 事 人 不 獲 判 給 損 害 賠 償 或 可 予 追 討 的 訟 費  

港 幣 5 , 0 0 0 元  港 幣 0 元  港 幣 0 元  港 幣 5 , 0 0 0 元  

( 律 師 只 可 收 取 當 事

人 在 法 律 程 序 期 間

支 付 的 費 用，其 上 限

須 定 為 不 可 追 討 訟

費 的 5 0 % ， 即 港 幣

1 0 , 0 0 0 元 的 5 0 % ( “上
限 款 額 ” )。 )  

C .  當 事 人 獲 判 給 損 害 賠 償 港 幣 5 , 0 0 0 元 及  
由 另 一 方 支 付 的 可 予 追 討 訟 費 港 幣 7 , 0 0 0 元  

港 幣 5 , 0 0 0 元  港 幣 5 , 0 0 0 元

x  4 0 %  =  

港幣 2,000 元 * 

港 幣 7 , 0 0 0 元  港 幣 1 2 , 0 0 0 元  

* (由 於 D B A 費 用 少

於 在 沒 有 取 得 財 務

利 益 的 情 況 下 ( 上 述

情 況 B ) 須 付 的 上 限

款 額 ( 即 港 幣 5 , 0 0 0
元 ) ， 律 師 可 選 擇 保

留 港 幣 5 , 0 0 0 元 收

費 ， 代 替 收 取 D B A
費 用。因 此，律 師 可

選 擇 收 取 上 限 款 額

及 可 予 追 討 的 費

用 。 )  

回 到 頂 部  

上 述 常 見 問 題 提 供 的 資 料 並 不 構 成 亦 無 意 構 成 法 律 意 見 。 所 有 內 容

僅 供 一 般 參 考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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